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模擬考試放棄申請書
遞交申請書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（上述日期由教務處教學組填寫）
	個人基本資料

	班級
	
	座號
	
	姓名
	

	班群
	□一類組  □二類組  □三類組
	手機
	

	申請欄位

	放棄考試之
原因
	□已獲得出國留學或錄取國外大學之資格
□已透過繁星、特殊選才錄取大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（請填寫校系名稱）
□已通過大學或科大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，經評估後不參加分科測驗。請填寫通過校系名稱：

□其他：


	遵守事項
與
申請人簽名
	本人申請放棄模擬考試，願意於模擬考試當日遵守學校規定之作息時間，並至指定場地自習，不影響其他同學上課及考試權益。若未到校，會依學校程序完成請假手續，否則依校規議處。

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家長簽名
	
	家長聯絡電話
	

	導師審核
	□同意  □不同意
原因：
簽名：
	教務處審核
（教學組填寫）
	□同意  □不同意
原因：

	註冊組長簽章
	
	注意事項：
1、 欲申請放棄考試之同學，請於當次模擬考七日前向教務處註冊組遞交申請書，始完成申請程序。
2、 遞交申請書之前，務必將上述表件填寫清楚、導師及家長簽名、檢附錄取大學等證明文件影本。
3、 無錄取任何大學校系所而提出放棄考試之申請，得不參與當次模擬考試，但不予退費；若有錄取大學而申請放棄當次考試者，退費規則另行通知。

	教學組長簽章
	
	4、 

	教務主任簽章
	
	



